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

午间静校管理条例
为了规范我校学生午间行为，提高午间管理的质量，确保该时段学校各项工作安全有序，现明确如下几点要求：

午间静校起始时间：

夏季：12:20--14:00    冬季：12:20--13:30

午间静校纪律管理：

1.班长按时点名，对于迟到、早退者要记录在册，对于旷课者及时汇报班主任。

2.班干逐日轮流负责班级纪律，确保班级在该时段秩序正常。

3.如果班级学生出现特殊情况，班干必须立即向系部安排的楼层值班老师或系部值班干部汇报。

4.班主任每天要对当日的午间静校点名册进行查阅，对不守纪律学生进行教育。

午间静校纪律要求：

1.所有学生包含走读生，都要在规定时间进入班级，不得在校园内闲逛。

2.学生要服从班干管理，听从楼层值班老师的管教。

3.学生进班后要保持安静，可以做作业，也可休息，但不得随意下位和干扰他人，不得提前下课。

4.学生在午间静校开始后45分钟内，不可请假上厕所。

5.学校行政值班人员在校园巡查，检查结果与班级挂钩。

